互联网网站ICP/IP地址接入登记表

	主办单位名称（姓名/公司名）
	

	主办单位性质（个人/公司）
	

	身份证号码/工商营业证号码
	

	投资者或上级主管单位名称
	

	主办单位详细地址（要有具体的省、市、区、门牌号）

	

	主办单位分管网站的负责人姓名
	
	联系QQ
	

	单位/负责人证件号码（身份证/护照/军官证）
	

	单位/负责人的办公电话
	

	单位/负责人手机号码（移动/联通）
	

	单位/负责人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
	

	网站网址首页
	

	网站域名
	

	该网站接入方式（虚拟主机/主机托管租用）
	

	网站空间IP
	

	网站涉及需前置审批或专项审批的内容

（无可不填写）*
	

	注：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节目

	网站服务内容（无可不填写）*
	

	注：博客/WAP/即时通信/搜索引擎


会员名                   FTP                   网站域名                   

备注：

1、个人网站请填个人名称，公司网站请以公司名称；同一主体信息只能备一次，若以前备过可以新增网站，主体信息不变。

2、若网站涉及前置审批内容，请填一份《报备用户申请表》；报备用户申请必须提供盖有公章的申请表和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复印件（IDC、ISP）,传真至020-87693428。得到许可通知后，再登陆网站备案。
3、根据深圳电信局、公安局要求，所有接入互联网的服务器需备案，此表格要求各地单位如实填写；除*号外每项必填写。

